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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英国《国家安全与投资法》正式生效，标志着英国完成了对外国投资机制的全面改革。英国新

外资审查制度扩大了作为审查范围的“触发事件”的类型，具体化了需要强制申报的 17 个敏感企业，引

入了自愿申报程序和介入审查制度，规定了时间跨度较长的追溯期，类型化了惩罚措施等。这将使中企

对英投资监管环境更趋复杂，对英投资项目或受阻，投资领域将收窄，同时英国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外

资审查政策的趋同化发展，将对我国形成“围堵”，甚或冲击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对此，中企

应强化法律意识，持续跟踪研究英国外资审查政策，同时多元化投资布局，适时转向大力吸引外资的

发展中国家；政府部门应保持战略定力，改善营商环境，提升我国对外资开放水平，同时进一步完善我

国外资审查制度，对外形成对等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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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家安全与投资法》主要内容及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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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供应链安全问题频发，全球产业链重

构，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常态化发展，全球经济

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全球各种商业活动被扰乱，对

全球外国投资实施更严格审查的呼声日益高企。为

加强本国市场控制，限制甚至逼退部分外国投资，

美国、欧盟及其成员国、日本、印度等密集出台外

资审查新规定。

在此背景下，为强化与美国等盟友在安全审查

领域的协调与合作，英国日渐改变了对外国投资的

开放态度，加快了外资审查法律改革的步伐。2017 年

英国发布《国家安全和基础设施投资审查》报告（又

称“绿皮书”）[1]，认为现有的执法工具不足以应

对不断变化的国家安全风险，并提出长期改革和短

期改革建议；2018 年英国发布《国家安全与投资：

立法改革建议的咨询》（又称“白皮书”），就政

府如何改革其权力，以保护国家安全免受利用企

业和资产的所有权或影响力的敌对行为者（Hostile 

Actors）的损害提出了详细的建议；2019 年英国议

会开幕的“女王致辞”中宣布了《国家安全与投资

法案》的立法规划，并强调了立法目的，即“加强

政府审查和干预商业交易（并购）以保护国家安全”；

2020 年英国对《企业法》进行了紧急改革，以在新

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允许政府审查涉及应对

公共卫生紧急情况的英国公司的交易；2020 年 11 月

11 日，英国商业、能源和工业战略部（BEIS）公

布了《国家安全与投资法》（NSI 法案），且正式

提交英国议会进入立法审议程序；2021 年 4 月 29 日

NSI 法案获得御准，2022 年 1 月 4 日正式生效，标

志着英国完成了对外国投资机制的全面改革。这是

英国首次引入独立的外国投资审查制度，与英国政

府过去在筛选潜在投资方面的惯例相比变化较大。

英国作为我国对欧洲投资的三大目的地之一，我国

立法者和投资者极有必要了解脱欧后英国外资审查

制度新动向，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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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国 NSI法案的主要内容

英国新生效的 NSI 法案共计五大部分 [2]、66 条，

对国家安全审查范围、管辖门槛、申报方式、违

规后果等做了严格的规定。其中关于“触发事件”

（Trigger Events）以及 17 个“强制申报”领域的

规定尤其值得关注。

1.1　审查范围

根据 NSI 法案的相关规定，英国政府一旦对交

易会构成“国家安全风险”产生合理怀疑，就可以

主动介入（Call-in）审查该交易。英国政府有权在

交易交割后 5 年内或在政府部门知悉交易后 6 个月

内进行干预以及施加救济措施。NSI 法案设定了非

常宽泛的触发事件，符合触发事件的交易均属于英

国政府介入审查的权限范围。当收购方获得对合格

实体（Qualifying Entity）的控制权，或者获得对合

格资产（Qualifying Asset）的控制权时，就会发生触

发事件。

1.1.1　合格实体

法案第 7 条第（2）款规定：合格实体是受第

（3）款约束的任何实体，无论其是否是法人，包

括公司、有限责任合伙企业、任何其他法人团体、

合伙企业、非法人企业协会和信托机构。第（3）款

规定：根据英国以外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成立或承认

的实体，如果它在英国开展活动，或向英国境内的

人提供商品或服务，则该实体是合格实体。

1.1.2　合格资产

法案第 7 条第（4）和（5）款规定，合格资产

是受第（6）款约束的以下任何类型的资产：（a）土

地，（b）有形（或在苏格兰是有形的）动产，（c）具

有工业、商业或其他经济价值的想法、信息或技

术，如商业秘密、数据库、源代码、算法、公式、

设计、计划、图纸和规格、软件。第（6）款规定：

位于英国及其境外的国家或地区的土地或动产，或

第（4）（c）款中的任何资产，如果它在英国开展

活动，或向英国境内的人提供商品或服务，则该资

产是合格资产。

由此可见，NSI 法案的管辖范围相当广泛。不

仅投资英国的实体或资产要受到该法约束，而且投

资非英国的实体或资产，也会因其在英国境内开展

活动或为英国实体提供商品或服务，要受该法的约

束。英国新制度的审查范围不限于传统的投资并购，

包括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收购、非英国交易，甚

至公司内部重组，是对在英国开展经济活动或向英

国人提供商品或服务的实体进行直接和间接投资的

全面审查。

1.1.3　获得控制权

NSI 法案分别对“获得实体控制权”和“获得

资产控制权”做了详细的法律界定。（1）关于获

得实体控制权，第 8 条规定了四种情况。第一种情

况是投资者在被购标的实体中所持股份的百分比：

从 25% 或以下增至 25% 以上，从 50% 或以下增

至 50% 以上，从低于 75% 增至 75% 或以上；第二

种情况是该投资者在被购实体中所持投票权的百分

比：从 25% 或以下增至 25% 以上，从 50% 或以下

增至 50% 以上，从低于 75% 增至 75% 或以上；第

三种情况是投资者持有的被购标的实体的表决权，

能使其表决通过或阻止公司的重大决议；第四种情

况是投资者能够对被购标的实体的公司政策产生实

质性影响。（2）关于获得资产控制权，第 9 条规定，

其是指投资者获得了被购标的资产的权利或权益，

或与被购资产相关的权利或权益，并且该投资者能

够：使用该资产，或比收购前更大程度地使用该资

产；或者指导或控制该资产的使用方式，或比收

购前更大程度上指导或控制该资产的使用方式。而

对资产的“使用”包括对其进行开发、改造、操纵、

处置或破坏。

值得注意的是，NSI 法案并未对知识产权等纯

资产的管辖阈值做量化规定，这将导致即使是最小

规模的交易都可能受到英国政府的审查。

1.2　申报方式

1.2.1　强制申报

法案第 14 条明确规定了“强制申报”，即对

于必须申报的收购，任何人必须在其获得合格实体

的控制权之前通知英国商业、能源和工业战略部国

务大臣。虽然该法案未对“必须申报的收购”做明

确规定，但英国政府发布的二级立法《国家安全与

投资法（应通知的收购）（合格实体的说明）条例》

专门对强制申报行业做了详细规定，共涉及 17 个

行业 [3]，具体见表 1。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 17 个重点行业需要

遵守强制申报要求，并须经过英国商业、能源和工

业战略部国务大臣的批准，且应申报而未申报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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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英国法定强制申报的 17个行业的合格实体可能的经营范围情况

强制申报行业 合格实体可能经营的领域

先进材料 研究、开发或生产、提供合格或经认证的设计、材料、零件或产品等；拥有、创造、提供或利用
知识产权；提供专有技术或服务；回收和再利用等

先进机器人 开发或生产先进的机器人技术；开发或生产专门设计或改进的用于先进机器人技术的核心部件

人工智能 对使用人工智能的商品、软件或技术进行实体研究、开发或生产；识别或跟踪高级机器人技术或
网络安全

民用核技术 持有非军事用途的核场地许可证；是非军事许可场地的租户；持有《2003 年核工业安全条例》中
所描述的 I、II 或 III 类核材料；持有运输核材料的 A 类或 B 类许可证；正计划建造一个核反应堆；
正在等待核监管办公室的相关评估结果；持有与铀浓缩相关的设备、软件或信息；持有敏感核信息；
正在接受与裂变核反应堆有关的公共资金

通信 属于公共电子通信网络或服务（PECN/S），在英国的营业额至少为 5 000 万英镑；向营业额至少
为 5 000 万英镑的 PECN/S 提供“相关设施”；拥有一座建筑物，其主要目的是容纳有源电信设备；
拥有一个在英国营业额至少为 5 000 万英镑的海底电缆系统；拥有一个供英国营业额至少 5 000 万
英镑的 PECN/S 使用的电缆登陆站；为 PECN/S 使用的海底电缆系统或电缆登陆站提供维修或维护
服务，在英国的营业额至少为 5 000 万英镑；拥有顶级域名注册机构、域名系统解析器、权威托
管服务或受一定门槛限制的互联网交换点；为以下任一项提供广播基础设施：英国广播公司、频
道 3（ITV PLC 和 STV）、频道 4、频道 5、S4C、国家商业广播（模拟或数字）

计算硬件 拥有计算机处理单元及其架构、逻辑或物理设计等产品或功能的知识产权所有权等；设计、维护
或交付用于安全配置或管理的服务；制作、包装计算机硬件

政府的关键供应商 与政府签订了包含以下任何特征的公共合同：处理和 / 或存储机密或绝密材料；获得列表 X（有
时称为设施安全许可）认证的要求；要求员工接受安全检查（SC）级别或更高级别的审查

密码认证 开发和生产加密认证产品，例如生物识别或双因素认证

数据基础设施 以数字形式为公共当局存储、处理和传输数据，以及促进公共电子通信网络的互连，例如运营数
据中心、云存储服务等

国防 政府承包商，或是提供此类商品或服务的政府承包商分包商中的任何一个，以及已被政府告知其
持有或可能拥有机密材料的实体，从事包括研究、开发、生产、创造或应用用于国防或国家安全
目的的商品或服务的活动

能源 拥有、运营现有或新的上游石油设施；持有石油许可证；持有发电许可证；持有燃气执照；向英
国境内提供石油基道路、航空或供暖燃料（包括液化石油气）等

军民两用物项 研究、开发和生产受英国出口管制的商品或技术，具体涉及英国军事清单、两用清单、放射源清
单等

量子技术 开发和生产量子技术，包括量子通信，量子成像、传感、计时或导航，量子信息处理、计算或模
拟等

卫星和空间技术 从事运营、开发、生产、创建或使用以下任何活动：空间碎片管理，轨迹活动，卫星通信，安全设施，
空间基础设施运行控制设施，提供或处理空间态势感知数据（SSA）

应急服务供应商 为如下机构提供应急服务：边防部队、英国交警部队、民用核警察、消防和救援机构、国防警察、
国家犯罪局、警察机构

合成生物学 从事如下任何活动：开展合成生物学基础科学研究，参与合成生物学的发展，使用合成生物学生
产商品，使用合成生物学来降解材料，或提供使这些活动成为可能的服务

运输 拥有或经营较大的港口、机场，以及空中交通管制设施

资料来源：英国商业、能源和工业战略部。

·科技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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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无效；同时，对上述 17 个行业的“合格资产”

的投资无需履行强制申报义务，但可能会面临政府

的介入审查。

1.2.2　自愿申报

根据该法案的相关规定，在除“强制申报”情

况之外的其他情况下，投资者可以自愿选择是否申

报。对于收购方、卖方、标的实体认为自身涉及可

能导致国家安全风险触发事件的情况，英国鼓励其

及时向英国商业、能源和工业战略部自愿申报。

根据该法案的相关规定，在提交申报后（无论

是强制申报还是自愿申报），英国政府应在 30 个

工作日内（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决定是否介入

交易以进一步开展国家安全评估。

总之，根据英国新法关于强制申报和自愿申报

的相关规定，投资者在判断其对英国的投资并购是

否需要申报时，有了明确的判定标准（见图 1）。

图 1　2022 年 1月 4日起判断对英投资并购

是否需要申报的流程

资料来源：根据英国商业、能源和工业战略部相关规定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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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通知英国相关政府部门，并获得批准 

是 

过法定最高限额的罚款，或两者并罚，特殊情况

处不超过 2 年监禁或罚款，或两者并罚。关于“法

定最高限额罚款”，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违法

主体等不同而各异，概括而言：不超过相关业务

全球营业额的 5% 或 1 000 万英镑的罚款（以较

高者为准）；不超过相关业务全球营业额的 0.1%

或 200 000 英镑的罚款（以较高者为准）；以及

15 000~30 000 英镑等。

2　对我国的影响分析

英国此前一直对外国投资采取宽松的态度，历

来是外国直接投资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国之一。

然而，随着 NSI 法案的生效，英国新外资安全审查

机制开始运行，跟随美国等盟友国家不断强化外资

安审已成大势所趋。在“脱欧公投”中，时任英国

首相特蕾莎·梅公开质疑中广核参与英国欣克利角

核电站项目，引发公众对中企在英投资安全性的政

治争论；华为在英国 5G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中受到

冲击；在《帮助英国数字企业安全并符合商业道德

地与中国合作的新指导方针》中，英国直言不讳地

称“为了应对中国投资担忧”……从这些事实中都

可以看出，英国修改投资法的动机主要源于英国政

府内部对中国影响力的担忧不断增加。英国新外资

安审制度在实践中可能演化为针对我国企业投资并

购的法律“武器”，其影响不容忽视。

2.1　直接影响：投资监管环境日趋复杂，冲击我

　　 国对英投资项目

首先，NSI 法案将有助于英国加强对外国投资

的审查，使中企投资英国面临更加复杂的投资监管

环境。一方面英国外资审查机制将适用于来自任何

国家的投资者，且没有最低目标营业额或要达到的

市场份额门槛；另一方面触发事件范围广泛且国家

安全风险的标准模糊，赋予英国政府极大的自由裁

量权；同时 NSI 法案规定了溯及力，对被纳入审查

范围但无须强制申报的交易，英国有权在交易交割

后 5 年内或相关政府部门知悉交易后 6 个月内，进

行干预及施加救济措施，这些都增加了对英投资交

易的不确定性。英国商业、能源和工业战略部最新

发布的《国家安全与投资法：2022 年度报告》显示 [4]，

自 2022 年 1 月 4 日法案生效到 3 月 31 日，英国已

经接到 222 份投资申报，其中强制申报 196 份，自

愿申报 25 份，追溯审核申请 1 份。

1.3　惩罚措施

收购方如果未能遵守 NSI 法案，将面临刑事和

民事惩罚，法案第三部分明确规定了刑事处罚标准

以及民事处罚额度等。具体为：未经批准而完成的

收购（第 32 条）或未遵守临时或最终命令的（第

33 条），一般处 6~12 个月监禁或不超过法定最高

限额的罚款，或两者并罚，特殊情况处不超过 5 年

监禁或罚款，或两者并罚；与提供信息和出庭有关

的违法行为（第 34 条）或与分享信息有关的违法

行为（第 35 条），一般处 6~12 个月监禁或不超

 ◇常　雁：英国《国家安全与投资法》主要内容及影响分析



— 33 —

其次，英国作为中企对欧洲投资的三大主要目

的地之一，NSI 法案无疑将冲击中企对英投资。荣

鼎集团的最新统计报告显示 [5]，2021 年，中国在

欧洲（欧盟 27 国和英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虽有所

增加，但仍处于多年下降轨迹，其中中国国有投资

者（集中于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在欧洲的投资份

额跌至 20 年来最低点，同比下降 10%。同时，报

告预计，外资安审制度的不断强化将对中国在欧盟

和英国投资产生额外的阻力，中国在欧洲的投资不

太可能在 2022 年反弹。在英国商业、能源和工业

战略部官网最新公开的 2 起根据 NSI 法案接受重新

审查的交易中，就有 1 起①涉及中资。2022 年 5 月

25 日，英国商务大臣夸西·夸腾表示，将根据 NSI

法案，对中国公司闻泰（Wingtech）的荷兰子公司

安世半导体（Nexperia）2021 年收购英国纽波特晶

圆厂（Newport Wafer Fab）的交易进行全面国家安

全评估。根据法案相关规定，英国商业、能源和工

业战略部商务大臣甚至可以取消此类已完成的交

易。一旦英方迫于压力取消已完成交易，将会影响

半导体行业的收购风向（涉中资），甚至会对中英

经贸关系构成重大影响。

第三，我国对英投资领域将逐步收窄。NSI 法

案增加了对 17 个领域的强制申报，且规定如果未

按规定申报则交易无效。这也意味着，中企要想投

资英国的通信、能源、交通、人工智能、计算机硬

件、先进材料、量子技术、工程生物学等所谓的敏

感领域，必须首先获得英国主管政府部门的批准，

这将显著增加此类交易的延迟和成本。同时，从近

两年英国政府干预的投资并购案例来看，“敏感领

域”的投资并购被否决的较多。例如，2020 年英

国政府出手，阻止凯桥基金（投资方为中国国有

投资基金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控制英国芯片

设计公司 Imagination Technologies 董事会的计划；

2021 年英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干预软银将旗

下半导体芯片设计和 IP 控股公司 ARM 出售给英伟

达（NVIDIA）的交易。英国热点行业领域投资阻

力的加大，将使中企对英投资领域逐步收窄。

2.2　间接影响：发达国家外资安审趋同化发展，

　　 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或受制

近年来，为加强对本国市场的控制，限制甚

至逼退部分外国投资，继美国之后，欧盟及其成员

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印度等密集出台外

资审查新规，而英国作为五眼联盟核心成员之一，

其长期改革目标就是构建一种独立而系统化的外资

审查机制。随着 NSI 法案生效，英国独立的外国投

资审查制度开始运行，且在英国商业、能源和工业

战略部内新设一个百人规模的投资安全审查部门

（Investment Security Unit），面向交易方受理申报

提供指引，同时协调跨政府活动，识别、评估和应

对因市场活动而产生的国家安全风险。

不难看出，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正在合

作机制的基础上构建更密切的外资安审协调模式，

其效力甚至会接近一个多边外资安审机制，这将使

我国对外投资一旦在一个国家（地区）被限制，就

可能遭遇其他国家联合“围堵”，我国通过海外投

资途径实现技术引进的渠道将被切断。从发达国家

限制外资进入的领域看，趋同性很明显，半导体、

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和核技术等多是我国不

掌握核心和关键技术的领域；从限制外资交易的目

标企业看，日本东京电力控股、川崎重工、三菱重

工，德国莱菲尔德，英国电信集团等都是本领域掌

握核心技术的关键企业。中企“走出去”通过投资

并购实现相关技术升级的难度日益增大，甚或影响

我国制造业向产业链高端转型升级。

3　对策和建议

目前看来英国宽松的外资制度正被日趋严格

的外资审查制度取代，叠加先进经济体外资安审不

断扩展并向趋同化方向发展的大趋势，我国企业海

外投资并购环境日益严峻。为了缓解英国 NSI 法案

对我国对英投资的不利影响，推动我国对外投资有

序、有效流动，建议从如下方面采取应对措施。

3.1　持续跟踪研究英国外资审查政策，从中找机

　　 会、避风险

我国对外投资企业应该加强法律意识，增进对

英国外资政策和法律法规的研究，以从容应对外资

审查，并从中寻找投资机会，规避投资风险。一是

聘请专业法律顾问，一方面主动对接英国主管机构

英国商业、能源和工业战略部寻求指导，就交易是

否涉及安全审查等予以明确，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

①　另一起是就 Altice 于 2021 年底增持英国电信集团（BT）6% 的股份，启动国家安全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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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英国官方的指导性文件等进行事先准备，确保申

请和备案材料符合要求 [6]；另一方面在投资并购合

同条款的设置上保证更大确定性，如在交割日期的

设定上，必须保证己方有充分的时间获得审批等。

二是针对法定的 17 个强制申报行业，建议中企主

动回避，降低因政府干预而额外增加的风险和负担。

中企还可以通过绿地投资、绿色投资等支持英国优

先发展的产业以争取获得政府认可。三是提高主动

申报意识，积极根据 NSI 法案的相关规定进行自愿

申报。一方面掌握主动权，避免因法案的追溯期、

英国政府广泛的管辖权以及介入审查制度而影响公

司正常的投资计划进度；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自愿申

报的方式，取得法律上不会被施加救济措施，或不

会被施加不可接受的救济措施的可能性。

3.2　多元化投资布局，不断拓展发展中国家投资

　　 市场

随着英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重新界定“国家安

全”的定义和范围，提高对敏感或战略领域投资并

购的保护力度，建议中企适时改变投资战略布局，

逐步将投资转向审查更为宽松的发展中国家和地

区。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最新数据显示 [7]，

2021 年，全球共发布有利于投资的措施 55 项，其

中 48 项由发展中国家实施，占比 87.3%；2022 年

一季度采取的与制裁无关的23项投资政策措施中，

发展中国家措施占比 60%，且除 1 项外，其他所

有投资措施都旨在促进或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这充

分说明“吸引外国投资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战

略的关键要素”。目前，为吸引外资，安哥拉、斐

济、印度、印度尼西亚、阿联酋纷纷实施新的投资

便利化措施，简化了投资审批程序；博茨瓦纳、洪

都拉斯、毛里求斯、乌兹别克斯坦、赞比亚等通过

设立经济特区、税收优惠等新措施激励投资；柬埔

寨、厄瓜多尔、巴拿马和苏丹等通过设立新投资促

进部门以及促进投资的法律和机制等促进外国直接

投资。中企可以加大对上述发展中国家投资政策的

研究和考察，适时做出投资战略调整。

3.3　改善营商环境，进一步提升我国对外资开放

　　 水平

面临日趋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政府部门应该

继续保持战略定力，进一步加强信息共享与沟通，

稳步推进减税降费、加大贷款扶持力度、支持创新

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等各项政策落实到位。不断改

善市场和法治环境，扩大高技术领域外资准入，引

导外资投向高技术和现代服务业领域。鼓励企业遵

循国际规则，加强合规建设，促进对外投资合作逐

步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打造中国投资品牌，树立

中国投资形象。继续扎实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

发展，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创新链，实

现对外开放的内外联动。此外，我国还需要积极推

动与包括英国在内的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双边投资协

定的签订与升级谈判，为中企海外投资营造良好的

政策法规环境。

3.4　完善我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对外形成对等

　　 反制

面对发达经济体外资审查制度的泛政治化趋

势，以及更多针对中企的限制行动，我国应在坚持

全面改革开放的前提下不断完善以《外商投资法》

为基础的外资审查制度，从根本上保障中企在英国

等地受到平等对待，免受政治驱动性审查的不当干

预。具体而言，一是修订《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

当域外适用办法》，规定第三国无权审查干涉发生

在他国的跨境投资交易，如果出现应命令中止损害，

否则将对相关实体实施惩罚或制裁。二是修订《反

垄断法》和《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规定中资

企业如果在他国投资受到不公平待遇，则当事国企

业在中国投资也必须要接受对等审查以防止造成中

国市场扭曲 [8]。此外，我国相关政府部门也应选取

适当时机就英美欧等以“政府背景”为由阻止我国

企业对外投资的行为明确表达官方立场，避免形成

众口铄金的不利局面。

4　结语

英国《国家安全与投资法》的出台有着深刻

的全球背景和时代原因，是中国迅速崛起并加速融

入全球化所导致的经济格局变化和国际规则调整的

必然反映。其与《欧盟投资筛选条例》以及美国等

全球主要经济体加强外国投资审查机制基本一致，

反映出发达经济体对关键国家基础设施以及敏感领

域投资的政治担忧。虽然英国政府强调，英国仍

然奉行投资开放，并设立了投资办公室（Office for 

Investment），以支持英国吸引大量外国投资，尤

其是在基础设施、清洁技术和研发方面，但目前看

来先进经济体外资安全审查不断扩展并向趋同化方

向发展，以使政府有更多的权力阻止中国等新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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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输出国的并购交易正成为一种趋势。英国新的外

资审查制度在程序上更加规范和严密，在内容上更

加宽泛和灵活，形成了一套独立外资审查机制。对

中企而言，这无疑将在很大程度上增加投资风险和

不确定性，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将其作为对英投

资决策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制度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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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UK'S National 
Security Investment Act and Its Impact on China

CHANG Yan
(China Machinery Industry Information Institute, Beijing　100037)

Abstract:  The UK’s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vestment Act 2021 (NSI) came into force, marking the completion 
of a comprehensive overhaul of foreign investment regime. The new regime has expanded the types of “trigger 
events” as the scope of review, specified 17 sensitive industries that require mandatory notification, introduced 
voluntary notification procedures and call-in power, specified a longer lookback period, and provided detailed 
penalties, etc. The NSI will make Chinese enterprises’ investment in the UK face a more complex regulatory 
environment, investment projects may be blocked, and the investment field may be narrowed. The convergent 
development of 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policies in advanced economies even impac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is regard, Chinese enterprises should strengthen their legal 
awareness, continue to track and study the UK’s 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policy, diversify their investment layout, 
and turn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that vigorously attract foreign investment. Chinese authorities should maintain 
strategic focus, improv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enhance openness to foreign investment. At the same time, 
China should further improve its 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system to form reciprocal countermeasures.

Keywords: the UK; National Security Investment Act; 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national security risk; 
sensitive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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